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江蓬环改〔2026〕2号

当事人：江门市恒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3MADBW1YC2B
法定代表人：苏培健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高沙三街22号自编15号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11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你单位主要从事黑色金属铸造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为5台双工位射蜡机、1个双炉头烧结炉、1个双炉头熔炉、1台吊抛机、2台振壳机、4个浮砂桶、9个浆桶（搅拌桶）、1台脱蜡机、3个蜡水分离桶、4个静置桶。现场检查时，蜡处理、射蜡、组树、浸浆、粘砂、干燥工序正在生产，其中3台射蜡机、2个浮砂桶正在使用，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根据你单位提供的《情况说明》《协议书》《租赁合同》以及取得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关于江门市蓬江区宇钜峻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江蓬环审〔2019〕298号）等材料显示，你单位承接江门市蓬江区XX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项目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第三十大项、金属制品业33-第68小项：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339-其他（仅分割、焊接、组装的除外），属于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你单位在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将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339项目投入生产使用，违法行为自2024年3月起持续至检查当天已超过12个月，现场因未能监测无法核实污染物排放情况，苏培健是你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11月21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记录》。
2.2025年11月21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询问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3.2025年11月21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调查询问以及系统截图时所拍摄的视频资料、照片资料。
4.2025年11月21日江门市恒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X认提供的《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苏培健的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1、2、3、4证明一是你单位主体信息及你单位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二是你单位主要从事黑色金属铸造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为5台双工位射蜡机、1个双炉头烧结炉、1个双炉头熔炉、1台吊抛机、2台振壳机、4个浮砂桶、9个浆桶（搅拌桶）、1台脱蜡机、3个蜡水分离桶、4个静置桶，且2025年11月21日现场检查时，蜡处理、射蜡、组树、浸浆、粘砂、干燥工序正在生产，其中3台射蜡机、2个浮砂桶正在使用，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三是你单位从事的黑色金属铸造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第三十大项、金属制品业33-第68小项：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339-其他（仅分割、焊接、组装的除外）的类别，已取得环评批复，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合格；四是你单位未验先投的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在12个月以上的事实。
5.2025年11月21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取企业档案形成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节选）打印件。
6.2025年11月21日江门市恒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X认提供的《关于江门市蓬江区XX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江蓬环审〔2019〕298号）复印件、《协议书》打印件、《租赁合同》复印件以及《情况说明》一份。
证据1、2、3、5、6证明一是你单位已承接江门市蓬江区XX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建设项目；二是该项目自2024年3月起持续至检查当天投产已超过12个月；三是苏培健是你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7.2025年11月21日江门市恒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一份。
[bookmark: _GoBack]证据7证明你单位已授权张X认（身份证号码：44XXXXX18）配合调查并签署执法文书及要求确认的证据材料。
8.2025年11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证据8证明你单位已提供经确认过的送达地址和方式。
二、责令改正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339项目在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即投入生产或使用的违法行为。
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单位逾期不改正上述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的规定，依法对你单位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地址：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江门市蓬江区西园里中三号之一江门市人民政府西侧门；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胜利路154号珠西创谷自编1号楼5楼
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0750-3291707。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16日    








	抄送：荷塘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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